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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配合每年期刊訂購作業，使期刊增刪及續訂有所依據，特訂定臺北大學圖書館期

刊訂購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同一期刊如有紙本及電子版，以不重覆訂購為原則。 

第三條 下一年度期刊採購之審議，依圖書館於每學年下學期進行期刊系所需求調查時，限

由圖書館委員會各委員統一回覆需求，再依調查結果進行計算與排序，並提交至圖

書館委員會會議辦理審議。 

第四條 期刊訂購原則依據系所研究與教學需求等整體考量，並於圖書館委員會決議後，視

經費狀況依序採購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需提交圖書館委員會討論審議；如因期程急迫，得由本館相

關業務單位共同議決並經圖書館委員會追認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